
2013年6月15日 星期六

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４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０５

日以书面、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业务，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在不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的额

度内参与漳浦县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竞拍活动，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全权处理土地竞拍事宜。 若摘牌或竞拍成功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已经实施完毕，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１１

，

１９３

，

４０３

元，股本

也相应变更为

４１１

，

１９３

，

４０３

股，因此对《公司章程》部分相关条款修改如下：

原第六条款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１１

，

１９３

，

４０３

元。

原第十九条款增加表述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３１６

，

３０２

，

６１８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１

，

１９３

，

４０３

股。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防范财务风险，确保公司稳健经营，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６

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

２１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审议事项如下：

１．

《关于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上午

９

时

在公司

２１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同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开始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３．

会议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２１

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凡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

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授权

委托代理人出席。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帐户卡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

先登记；

（

３

）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股东帐户卡原件

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２８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２１

层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５９６－－２６７１７５３－－８５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６－－２６７１８７６

联系人： 林惠娟

邮政编码：

３６３０００

特此通知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同意、反对、弃权）

议 案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０１

《

关于参与土地竞拍的议案

》

０２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附注：每个股东就各项议案内容只能打一个“

√

”，多打或不打，则该项表决事项作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签名（委托人为法人的

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３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６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与

关联方签署《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发建设”）与海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生科”）、漳州市漳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物业”）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漳州商

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集团”）就钢材采购事宜签署购销协议。

（

１

） 由漳发建设承接海生科位于漳浦县长桥镇的海峡花卉集散中心十一号路及管理中心南边地块

的土石方工程、物流管理中心及餐饮服务楼工程、给水管道工程及交易、管理中心二次装修工程，工程合

同价款合计

２２

，

９２２

，

４５５．４０

元。

（

２

）由漳发建设承接漳龙物业位于漳浦县长桥镇的漳州兰花大世界玻璃温棚钢构工程，工程合同价

款

２

，

８４８

，

７０４

元。

（

３

）由商贸集团向漳发建设供应钢材，合同总价款计

１

，

２５４

，

０３０．７４

元。

鉴于海生科、漳龙物业及商贸集团为控股股东福建漳龙实业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故上述交易行为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年

０９

月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

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及

２０１３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刊登

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

上述交易均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３

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内。

二、合同主体介绍

（一）福建漳发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阿头

注册资本： 陆仟陆佰万圆整

住 所： 漳州市芗城区县后路后埕

１０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总承包，市政工程、空间膜结构工程、装饰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建筑智能化工

程、设备安装工程、公路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开展经

营活动）；房地产信息咨询。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漳发建设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１

，

９３５．５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７２２．４０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２２

，

９９９．５２

万元，净利润

２

，

１９１．３９

万元。

（二）海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文海

注册资本： 伍仟万圆整

住 所： 漳浦县官浔镇溪坂村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开发、转让和咨询服务；园艺植物种植、销售及技术服务；绿化工程服

务；园艺器材销售；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物业服务（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生科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４６

，

４３５．８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３

，

０１３．２０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６

，

８５３．９７

万元，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１

，

７２８．１４

万元。

（三）漳州市漳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松天

注册资本： 贰佰伍拾万圆整

住 所： 漳州市芗城区打铜街

４０

号

７

幢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物业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劳务派遣业务；商品房销售；从事漳州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的企业资产管理运营。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漳龙物业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１４．１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７７．５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

入

１０３．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８．１５

万元。

（四）漳州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奋勉

注册资本： 贰亿圆整

住 所： 漳州市芗城区漳州发展广场第

２０

层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进出口；批发与零售五金交电、家电设备、机电设备、通讯设备

（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除外）、建筑材料和包装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等。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商贸集团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７４

，

７３３．３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３

，

２９７．６１

万元，实现

营业收入

３５

，

９４０．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２４．４５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漳发建设与海生科签署《施工合同》，由漳发建设承接海峡花卉集散中心十一号路及管理中心南边

地块的土石方工程、物流管理中心及餐饮服务楼工程、给水管道工程及交易、管理中心二次装修工程，

１．

工程地点：漳浦县长桥镇

２．

工程合同价款合计

２２

，

９２２

，

４５５．４０

元。

（二）漳发建设与漳龙物业签署《施工合同》，由漳发建设承接漳州兰花大世界玻璃温棚钢构工程，

１．

工程地点：漳浦县长桥镇

２．

工程合同价款

２

，

８４８

，

７０４

元

（三）漳发建设与商贸集团就钢材采购事宜签署购销协议。

１．

钢材采购的品牌：在指定入围的品牌范围内选择供应

２．

产品质量要求：按国家标准执行

３．

期限：在书面供货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到货

４．

合同总价款计

１

，

２５４

，

０３０．７４

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合同。

工程质量标准：承接海生科、漳龙物业的工程建设，工程质量需符合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要求，达到合格标准；工程建设所需的各种材料和工程设备由漳发建设提供。

定价政策：工程施工参照漳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各系统工程招标情况统计数据为依据，在工程审

核预算造价的基础上建筑类的工程下浮

１１％

，工程结算方式：

①

工程完工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８０％

；

②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工程结算审核定案， 工程资料完整归档后

１５

日内支付至审核后工程造价总额的

９５％

；

③

余

５％

为质保金，缺陷责任期满

３０

天内退还。

钢材供应遵循低价原则，以指定品牌中市场上价格最低的产品供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与独立第三方的定价一致。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发建设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漳发建设正常业务经营活动的需要，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

要业务亦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日

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

七、备查文件

⒈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⒉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⒊

《施工合同》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京威股份）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在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会议室（三层百合厅）现场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

董事共计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共计

５

名，其中独立董事梁振安委托独立董事郜卓代

为出席并表决，董事盖特

．

麦尔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克鲁夫特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ｕｆｔ

未参加会议。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德国威卡威公司违反承诺在中国境内销售汽车零部件的议案》

公司主要股东之一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在中

国境内销售奥迪

Ｑ３

行李架等汽车零部件产品，违反了其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及市场

划分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德方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在公司上市之前，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依据中国法律法规之规定，作出了以下市场划分协议及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

１

、市场划分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乙方）与北

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丙方，以下简称“中环投资”）、京威股份（甲方）签署了《市场划

分协议》，相应条款如下：

为了维护甲方的利益，保证甲方能够独立、持续地经营与发展，避免可能发生的同业

竞争，甲乙丙三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对甲乙双方的汽车零部件产品（本

协议特指车用铝型材、汽车内外装饰件产品，下同）等业务进行适当市场划分，以免产生

同业竞争。

第一条 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以直接销售、委托代理销售或通过第三方销售等直接或

者间接方式向本条以下所列市场区域内的客户（甲方及其下属企业除外）销售或提供汽

车零部件产品及相关服务；不得在本条以下所列区域内单独或与第三方合资设立或以其

他方式投资设立企业或机构（甲方及其下属企业除外）生产、销售和提供汽车零部件产品

及相关服务：（

１

）亚洲地区；（

２

）俄罗斯联邦境内。

第三条 乙方及其关联方未在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区域外的国家或地区（独立关税区，

下同）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产品及相关服务或设立企业或机构生产或销售汽车零部件

及相关服务的， 则甲方及其下属企业有权在该等国家或地区发展汽车零部件产品业务。

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得在甲方及其下属企业已优先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内以直接销售、委托

代理销售或通过第三方销售等直接或者间接方式销售或提供与甲方及其下属企业构成

竞争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及相关服务；不得在甲方及其下属企业已优先发展的国家或地区

内单独或与第三方合资设立或以其他方式投资设立企业或机构生产、销售和提供与甲方

及其下属企业构成竞争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及相关服务。

若甲方及其下属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在同一国家或地区与乙方及其关联方生

产的汽车零部件产品不构成竞争的， 则甲方及其下属企业有权在该国家或地区进行销

售。

第四条 甲乙双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直至下列情形发生时（以最晚发生

者为准）方可终止履行：

（

１

）当乙方单独或与其关联方合并持有或能够控制的甲方股权比例低于甲方总股本

５％

时；

（

２

）自甲方设立之日（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

２５

年期满。

第六条 任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责任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其给

其他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第七条 本协议的成立、效力、解释、履行、变更、修改、解除、终止及争议的解决均适

用中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

第八条 本协议项下一切争议由协议各方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发生后

６０

日内各方协商

不能解决的，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

２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同时，为了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德国埃贝斯乐及其实际控制人麦尔家族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作出了如下承诺：

１

、 本公司

／

本人承诺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

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

／

本

人促使本公司

／

本人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在同一国家或地区直接或间接从事任

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

２

、 如本公司

／

本人或本公司

／

本人其他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在同一国家或地区

上的任何与京威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会，将促

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京威股份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上述承诺均在《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予以披露 （详见【巨潮资讯网：京威股份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Ｐ１３６－１３９

】），并

作为上市时的申报文件。

（二）关于德方股东违规在中国境内销售汽车零部件产品的情况

经公司初步了解， 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四季度开始向德国奥迪公司批量销

售奥迪

Ｑ３

行李架，并通过德国奥迪公司在中国境内销售给一汽

－

大众有限公司。 据初步估

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底，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累计向中国境内的一汽

－

大众有限公司销售

Ｑ３

行李架约

１０

，

０００

套。

此外，经公司初步了解，在签署《市场划分协议》后，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还在中国境

内销售用于奔驰

ＧＬＫ

、奔驰

Ｃ

级车上相关外饰件。

（三）关于公司督促德方股东遵守承诺的情况

为了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对德方股东上述违规销售行为予以高

度重视，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保荐机构、律师）持续与德方股东进行沟通，并依法向德方

股东作出以下要求或声明：

１

、德方股东应恪守承诺，严格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义务；

２

、德方股东应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出发，停止违规销售，把间接销售到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全部转给上市公司生产和销售；

３

、德方股东应就已向中国境内销售汽车零部件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４

、公司声明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以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截止目前，德方股东以种种借口或原因，并未停止上述违规销售行为，仍继续向中国

境内销售奥迪

Ｑ３

行李架等汽车零部件产品。

（四）关于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为了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公司采取以下

措施：

１

、要求德方股东恪守承诺，严格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义务；

２

、要求德方股东立即停止违规销售行为，将其直接或间接销售到中国的汽车零部件

产品全部转由公司生产和销售；

３

、 要求德方股东向公司如实披露其在亚洲及俄罗斯境内销售汽车零部件的具体情

况；

４

、聘请独立第三方对德方股东违规销售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评估，并要求德方股

东予以赔偿；

５

、向监管部门通报德方股东违规销售情况；

６

、在德方股东未能停止违规销售并给予公司足额赔偿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必要时就

此提起仲裁或诉讼，并保留采取其他法律行动的权利。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占全体非关联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４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原拟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增加丽珠集团（宁夏）医药产业园项目投资额的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召开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详见《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再审议上述两项议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珠

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３

、召开地点：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二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５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召开会议的合法性说明：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⑴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⑵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⑶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⑷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⑸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⑹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控股子公司

提供融资担保事宜的议案》；

⑺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含全文及摘

要）》。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需审议议案相关内容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详见《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丽

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等公告文件。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上述参会条件的公司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登记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法人股

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

２

）个人股东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２

、登记方式：可采用现场登记或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工作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５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集团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曙光、杨亮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集团董事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５１９０２０

电 话：（

０７５６

）

８１３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６

）

８８９１０７０

２

、会议费用：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

２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表 决 议 案

表决意向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议案四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议案五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

议案六

《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事宜的

议案

》

议案七

《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

含全文及摘

要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

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

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５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文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应参

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３

人。 本次监事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共同商议，选举袁华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长，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２２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４１９

号公司行政大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军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

面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

使用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关于公司

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９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本议案在董事会的授权

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１

、交易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及有关土地供应政策规定， 经研究， 公司拟竞拍诸暨市国土资源局项下宗

地，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类型为出让，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所需资金均由公

司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挂牌人情况

诸暨市国土资源局，地址为诸暨市东二路

５３

号

７

楼。

３

、挂牌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标的共一块，为诸暨市国土资源局项下宗地：位于诸暨市枫桥镇

梅苑村，出让方式为挂牌出让，本次土地竞拍起拍价格为

３５

万元

／

亩，参与竞拍

价格不超过

５０

万元

／

亩，拟受让总价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 面积为

２６６６６．７

平方米（

４０

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类型为出让，出让年限为

５０

年。

４

、购买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拟竞拍土地将进一步储备公司土地资源，解

决公司规划发展对经营场地的需求，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的相关规定，根据本次竞拍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５

证券简称：天津松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７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持有的东莞市益展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德弘基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６０５４．２２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梅江南”）通过在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挂牌方式将持有的东莞市益展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展恒泰”）

１００％

的股权公开转

让，深圳市德弘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弘基”）通过摘牌程序摘得此部分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深

圳梅江南与德弘基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６０５４．２２

万元。 转让完成后，深圳梅江南不再

持有益展恒泰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市益展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的议案》， 本议案

不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弘基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关琛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西路侨福大厦

９Ｈ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

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益展恒泰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住所位于东莞市黄江镇黄江大道黄江假日商住中心

７０２

房，法定代

表人为刘大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

开发、投资（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益展恒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梅江南的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２８

，

７４７．５０

万元， 负债总额计人民币

２８

，

２４２．６４

万

元，净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５０４．８６

万元。 评估后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３０

，

０３７．８６

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

１

，

２９０．３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４．４９％

；负债总额计人民币

２８

，

２４７．５４

万元，评估值比原账面值增

０．００

元，增值率为

０．００％

；净资产计人民币

１

，

７９５．２２

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与原账面值比较增加值计人民币

１

，

２９０．３６

万元，增

值率为

２５５．５９％

。

（三）交易标的的财务状况

根据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益展恒

泰资产总额人民币

２８７

，

４７５

，

０５２．１７

元， 负债总额为

２８２

，

４２６

，

４１０．３３

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５

，

０４８

，

６４１．８４

元。

２０１２

年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７１２

，

８１７．０６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转让方（甲方）：深圳市梅江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深圳市德弘基投资有限公司

（二）产权转让的标的及价格：甲方将所拥有的东莞市益展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有偿

转让给乙方。 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大写）陆仟零伍拾肆万贰仟贰佰元整。 （小写

￥６０５４．２２

万元）

（三）产权转让涉及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经甲、乙双方同意，采用如下方式处理：标的转让

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新股东承继，且新股东按其出资额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四）产权交割事项：甲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产权转

让的交割。经甲、乙双方约定，交易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由交易基准日起至产权或资产转让的完成

日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者亏损及风险由乙方承接。

（五）合同的生效：本合同自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

六、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清理公司产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资金回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３

证券简称：爱建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４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７９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审议

通过《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同意组建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接公司管理部门报告，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已完

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７０９０６２

），相关

信息如下：

名 称：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股东（发起人）：爱建（香港）有限公司；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马 金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我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将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股票简称：方兴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安徽监管局

针对个人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日前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以下简称“安徽证监局”）《关于对陈阿琴、王永和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３

］

３

号及《关于对关长文采取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３

］

４

号，决定书指出：公司用总额

５．８

亿元的募集资金分

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４

月

２３

日签约购买两种理财产品， 未履行董事会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长关长文在上述违规行为中，擅自要求和批准使用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且不履行董事重大事件报告义务，对此负有主要

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５８

条、第

５９

条的规定，安徽监管局

决定：认定关长文为不适当人选，在公司做出免除其董事长、董事职务之日起

１

年内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

职务。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阿琴签批购买了

４

月

１５

日的理财产品，副总经理王

永和签批购买了

４

月

２３

日的理财产品，对违规行为负有直接责任，同时对知悉

的重大事件没有履行向董事会报告义务，对陈阿琴、王永和予以警示，提醒陈

阿琴、王永和切实履行上市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的应尽义务，及

时采取措施，纠正违规行为。

特此公告。

安徽方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申请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预计公司股票不

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６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布，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点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

事项公布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ｓｓｇｓ／Ｓ００２６４６／

）或

“青海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ｑｉｎｇｈａｉ／

），参与公司本次年

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总经理郭守明先生，董事、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兆三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９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保

荐代表人吕佳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美盛文化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平安证券

决定委派李茵女士接替吕佳先生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继续履行保荐职

责。 李茵女士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的保荐代表人为叶贤萍先生和李茵女士，持续督导期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

附件：

李茵女士简历

李茵女士，厦门大学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平安证券投资银行事业

部高级业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加盟平安证券，具有

４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先后参与或负责

了瑞凌股份、方直科技、美盛文化等首发以及日海通讯非公开发行等融资项目的保荐与

承销工作。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９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国富浩华”）关于名称变更的通知函。

为积极实践做强做大“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着力实现“规模化、多元化、国际化、信

息化、品牌化”目标，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了合并，并于

４

月

３０

日签

订了《合并协议》。

合并后的事务所使用国富浩华的法律主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从

７

月

１

日正式启用。 国富浩华名称

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 此前与公司签署的所有合

同文本继续有效，相应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继

和履行。 原联系方式不变。

本次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情况，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